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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充分调研成武县农村土地管理工作和当前农村土地管理政策和管理现状的基础上，认为目前成武县农村

土地管理存在集体土地所有权部分弱化，土地市场流转机制不畅以及集体土地管理不规范。应强化农村土地所有

权主体的权利，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同时进行针对性的规划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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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农村土地管理工作面对广大基层农民的根本利

益，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基本经营制度，会调动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良性发展［１］。

党中央提出当今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

史任务，明确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

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和要求［２］。同时我国农村土地资源作为土地资源

配置中重要的一部分，按照其与市场作用机制的不

同，对土地市场直接干预的制度安排，即在第一、二

层次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

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是一种集体所有

制形式［３］。按用途可划分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

农村土地管理就是依照《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行使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等行为的管理，对土地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职能［３５］。

目前成武县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并没有很好地辅

助农村经济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没有考虑到其

自身的保护价值、存在价值和选择价值。这种农村

土地管理现状可能导致农村土地的低效率配置和土

地流转过程中利益受损［６１０］。该文通过对集体土地

所有权土地市场机制和集体用地管理３个层次对农
村土地管理工作的考察与评析，提出对成武县农村

土地管理工作改革的方向和措施。

１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１）产权制度不够完善，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
到保障，集体土地所有权很模糊。《土地管理法》第

六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

得出让、转让或者用于非农业建设”。一方面法律

规定土地归村民集体所有；另一方面村民对自己拥

有的土地没有处置权。缺乏处置权的所有权，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正是这种土地所有权的被弱

化，导致了农民集体在许多征地过程中处于弱势地

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２）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土地
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由村

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管理，也可以由村内

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也

可以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由村

民居委会经营、管理的，很难避免缺乏监督机制的村

干部为了自己的私利，不做出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

违法行为；由村民小组经营管理的，大多数村民小组

无组织机构、法人资格和独立帐户，而且“集体”一

词不是我国民法上的主体概念，本身在法律上就无

主体地位。

（３）被弱化的所有权对所有权主体内部成员的
缺乏约束力。据调查，还有不少农民认为农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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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于国家的，虽然同为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但国

家与集体所有的制度本质仍是大有不同。正是由于

忽视了这种不同和集体观念的淡薄，导致农村集体

土地几乎成了农民的私有财产，谁占到了就是谁的，

强行割占宅基地，土地权属纠纷层出不穷。而作为

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却无法处置自

己的土地，严重丧失了所有权主体的所有权利，对内

部成员的管理也就必须是松散的。

２　农村土地市场流转机制

土地的资产价值不能显化，土地利用效率很低。

导致这一现状，有其立法上的主要原因，《土地管理

法》第四十三、六十二、六十三条规定，“农村村民只

能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民

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

用于非农业建设；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

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所以在法律上是禁止农村

集体土地流转的。这种静态管理模式阻碍了农村经

济的发展；农村土地市场机制不畅，缺乏流动性。主

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它不利于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小城镇
建设需要大量农民向建制镇、集镇、中心村集聚，而

缺少农村集体土地的供给，城镇化建设是不可能进

行的。我国在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同时，农村集

体土地市场建设却滞后了。

（２）它不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
作用，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当然也离不开市场的优化

配制。农民的集体土地的资产价值要显化，必须要

通过市场运作，农民的土地收益才能得以体现。

（３）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依法流转，是农民
集体最大限度实现所有权的强烈要求。只有让土地

所有者和使用者在流转中获得土地收益，他们的积

极性才会发挥出来，对土地管理、保护和利用就会重

视，土地利用效率自然会得到提高。

（４）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依法流转，有利于
形成农村土地市场，土地供应、需求的增加，必然加

速土地资产的流通，从而促进土地交易市场化的建

设。

３　农村集体土地管理

成武县所辖大部分的农村村庄，宅基地没有规

划，房子不整，样式不一，村庄里的道路宽度和方向

随意性强，并且缺少排水设施，污水和雨水一般是原

始的地表排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这里面有其历

史原因和体制问题。

（１）尽管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花了很大篇幅
强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

要编制本级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到了乡一级的

建制镇、集镇规划，村一级的村庄规划的编制几乎是

空白，农村土地管理根本就无规划可依，也无规划可

言。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现状，必须要加强、加快

农村集体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加大规划的执行力

度，树立规划的严肃性、法律性。

（２）农民的土地“私有”观念还根深蒂固，认为
谁使用的土地就是属于谁的，许多村庄的宅基地都

划分为一块一块，每户都“霸占”了一块，没有一个

统一的规划。建房时宅基地界址不清，隐藏和出现

了大量土地权纠纷，甚至大打出手、对簿公堂者也为

数不少，这种无序的“霸占”导致农村村庄建设非常

混乱。

（３）还有许多农民的封建迷信思想很严重，建
房时都要请风水先生来选地址、定座向，时兴避邪，

本来规划好好的宅基地，被分割的支离破碎。国土

资源部门的科学规划执行严重受阻，从另一方面正

好反映农村基层国土资源部门无得力执法措施可采

用，执行力度也不大。

（４）还有许多村庄是由于占据责任田而无法规
划，这些村庄大多建在自家的责任田上，建房不便于

规划，农民都是零星分散建房。

４　农村集体土地管理改革措施

（１）强化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权利，必然要
触及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强化农民集体土地

所有权的权能，确立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法律主

体地位，强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观念。土地是农

民集体的，管理也是农民集体应尽的职责，充分调动

所有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２）由于我们现行法律禁止农村集体土地流
转，时下城市郊区、集镇的农村集体土地只能隐形交

易。因无规范的程序和标准的价格体系可参照，隐

形交易就成了没有规则的交易，交易者的利益难免

遭受损失，引发诸多土地权属纠纷，给社会带来不安

定因素。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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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要解决，就是要防止借“流转”之名，行商品住宅

之实，为切实保护耕地，必须要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

制制度，严格按照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

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就是农村集体土地能否流转

的决定性门槛，要严把规划关。

（３）农村土地管理其实就是一种监督行为。职
能部门充当“裁判”角色，监督农村土地的所有者、

使用者在管理、开发和利用时是否符合我国现行土

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只要是合法，其他的

许多事项可以交由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自行主张，

充分发挥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土地利效率。因此建

立一套切合实际、可操作性强的土地管理法律体系

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就是依法行政，违法必究，强

化土地执法监察力度。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在法

律完善和土地制度理顺后，农村土地管理要重规划

和监管，轻土地供给的审批。只要规划土地的使用

范围和方向，不能随意乱建；在规划使用的范围内，

土地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可以对土地自由买卖和出

租，职能部门只对土地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５　结语

针对目前成武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部分弱

化，产权制度不够完善，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的现实；土地市场流转机制不畅，缺乏流动性；集体

土地管理不规范的现状，应采取强化农村土地所有

权主体的权利，确立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法律主

体地位，必须要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按

照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完善土地管

理制度和法律理，对于农村土地管理要针对性的规

划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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